附件2
连云港市特殊购药承诺书
         单位承诺，本次特殊购药行为严格遵循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不采购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、医疗用毒性药品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有特殊管理要求的药品；对国家有专门销售规定的药品，严格按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本次购买药品的数量为一次性购买数量，不分次购买。
（三）严格按照报告的内容购买和使用药品，对所购药品安全负责，并建立相关管理制度，完善购进和使用台账，不进入市场流通、销售或流入非法渠道，积极配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的监督检查。
（四）严格执行《药品管理法》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不提供虚假资料，如上述报告有任何虚假、夸大或不真实之处，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

日  期：

（购药单位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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